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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4 年 10 月 22 日，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利德曼”)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或现金等

价物作价出资与 ENIGMA DIAGNOSTICS LIMITED (以下简称“Enigma”)

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2、同日，公司与 Enigma 签署了《合资企业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英格曼诊断(中国)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下简称“英格曼”)，在 Enigma ML 设备系统、Enigma的其

他诊断设备产品线及若干相关诊断检测产品的商业化方面实现合作。 

3、本次投资计划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ENIGMA  DIAGNOSTICS  LIMITE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Building 224, Tetricus Science Park Porton Down, 

Salisbury, Wiltshire, SP4 0JQ, United Kingdom 

办公地址： Building 224, Tetricus Science Park Porton Down, 

Salisbury, Wiltshire, SP4 0JQ, United Kingdom 



首席执行官：John McKinley 

营业执照注册号：英国注册 No.05114005 

    主营业务：分子诊断设备、检测及其他产品的研发和商业化。 

Enigma 公司成立于 2004年，系一家设立并注册于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公司，Enigma 专注于分子诊断设备、检测及其他产品，目前拥

有诸多自有和被许可的知识产权，并致力于研发和商业化项目。

Enigma 开发的迷你实验室(Mini-lab，以下简称“ML”)诊断设备，

具有实时的聚合酶链式反应能力与现时及未来的疾病监测(监测中包

含为未来诊断设备设计的概念)路径，是 POCT 应用和分子诊断技术的

完美结合。该检测系统可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重症监护室和外科

手术室、疾控中心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及传染病监测、肿瘤基因检测、

食品安全、流行病学研究、兽医检测、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 

Enigma ML 系统提供了将现有分子诊断的前处理、PCR 检测、数

据处理和分析、数据传输合为一体的全自动化解决方案，结合了实时

荧光 PCR 反应的高灵敏度和 POCT 类产品检测的特点，具有快速、准

确、简易、数据实时传输的优势。 

Enigma ML 系统摒弃了以往分子诊断绝大多数产品的不足之处，

真正实现了分子诊断基因检测的自动化，占用空间小，在保证灵敏度

和特异性的前提下实现单管一次性多指标检测，检测预算简单可控，

大幅降低了对检测环境以及人员专业性的苛刻要求，并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生物安全的问题，全部可以实现测试数据安全上传至云端服务

器，可集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处理，同时在医院临检系统可以实

现检测结果的实时传输和远程诊疗。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英格曼诊断(中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85,714 美元 

设立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5 号 

投资金额：项目投资总额 4,285,714美元 

投资方式：利德曼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通过提供合资公司注册

办公地点和工厂厂房以及其它已确认或有价值资产)投入 1,285,714

美元，Enigma 以现金出资 3,000,000美元。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商业代理

(不包括拍卖)；技术维护和售后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咨询顾问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具体以相关审批机关的核准内容

为准)。 

主营业务：Enigma ML 系统和 EDL 产品在中国境内、香港、澳门

的商业化；在中国境内、香港、澳门开发用于商业化的新试剂盒、增

强型器械及其他产品，并使用 Enigma 的渠道在世界范围内出口及销

售；获取 Enigma 产品在中国境内、香港、澳门所有必要的注册批准；

在中国境内、香港、澳门对 EDL 产品(除了卡架和 ECP 的)所需新增产

能的建设和使用；进行其他医疗设备或医疗健康产品的开发和商业化

(及为前述目的找寻、购买或获得第三方产品或技术授权)；对 Enigma

其他非临床用途的产品进行开发和商业化；为区域内兽类、食品、水、

环境、质量以及监管市场的需求提供服务。 

企业宗旨：服务于中国公共卫生项目的需求并将中国研发的产品

出口到全球市场。 

企业目标：成为中国分子诊断-床边诊断(PoC)市场的领导者并将

Enigma ML 系统推广成为中国分子诊断-床边诊断(PoC)检测的监管标

准。 

四、合资企业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 

1、出资比例 

Enigma 在合资公司设立日前且在合资公司开立银行帐号时出资



3,000,000 美元，占合资公司 70%股权。利德曼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通过提供合资公司注册办公地点和工厂厂房以及其它已确认或有价

值资产)在合资公司设立日出资 1,285,714 美元, 占合资公司 30%股

权。 

在合资公司成立日的 24个月至 48个月期间内，利德曼有权以现

金或现金等价物认购合资公司的股权，以使其在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

达到最高 60%。 

2、对合资公司的管理 

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决定合资公司所有重大事

项。合资公司董事会由合资双方委派的 5 名董事组成，该 5 名董事由

Enigma 委派 3 名，由利德曼委派 2 名。合资公司的董事长由 Enigma

提名的董事担任并由合资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合资公司董事会副董

事长由利德曼提名的董事担任并由合资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 

对于保留事项的决议，需要合资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非保留事项的决议，除框架协议另有约定，需合资公司董事会全体出

席董事过半数同意。 

Enigma 委派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各一名，该等人员有

权管理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利德曼有权委派副总经理及一名财务经

理。在一方或者双方增资后，上述安排应根据合资公司董事会决议进

行调整。 

3、商业权利 

双方拟使合资公司享有就 ML 系统及产品在中国境内、香港、澳

门指定领域内进行商业化的排他性权利。双方同意，按照框架协议的

许可条款暂时授予利德曼必要的许可，直至合资公司成立。 

在合资公司设立日之前，Enigma 给予利德曼排他性的授权，授

权其作为销售代理商，依许可条款规定对 ML 系统及相关试剂盒产品

进行商业化运作。在合资公司设立日之前，双方同意提供在展会上和



向潜在用户推广 ML系统的必要的资源。 

在合资公司设立日，Enigma 给予合资公司独家授权，授权其作

为 Enigma 代理商、依许可条款规定对 ML 系统及相关试剂盒产品进行

销售、营销和生产。另外，Enigma 还授予合资公司非独家的从事相

关研发活动的权利。在上述对合资公司授权的同时，利德曼在许可条

款下的全部权利将自动终止，且合资公司注册成立后，利德曼不再享

有许可条款项下的权利。 

4、Enigma 技术许可 

Enigma 授予合资公司在中国境内、香港、澳门制造设备及其他

Enigma 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nigma 向合资公司提供所要求的技术知

识及技术规格说明，确保合资公司可以制造许可条款项下的 Enigma

产品。 

5、框架协议的期限 

框架协议的期限共 20 年，自利德曼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五、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及风险  

    1、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 

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分子诊断已成为个体化医疗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全球分子诊断产品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是

未来 IVD行业中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新兴市场，甚至在一些成熟技术的

应用下，存在可以逐步改变当前的诊断模式并取代大量之前的一些其

它种类的诊断方式的可能。分子诊断的未来在于检测操作的简易性，

安全性和结果判读的准确性，以及能够满足异地诊疗和大数据云端存

储与处理的能力。Enigma ML 系统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代表着分子诊

断产品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公司此次与 Enigma 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诊断行业

发展趋势以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可以通过市场合作的形式

迅速进入分子诊断领域，可以进一步缩短研发时间，降低研发成本，



完善公司业务布局，丰富公司产品线，抢占分子诊断市场先机，成为

国内为数不多的在生化、免疫、分子诊断领域均有涉足的多元化 IVD

公司，有利于巩固公司在诊断行业的领先地位，并对公司未来的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设立合资公司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双方管理团队因文化和理念上的差

异存在互相磨合的风险；由于医疗器械行业的特殊性，合资公司主营

的 ML 系统以及未来研发的产品，需要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批并且获得

注册证书后方可上市销售，产品注册证书的审批期限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公司将快速整合协调合资双方的资源优势，加快产品注册，尽快

满足市场需求。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 

2、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 

3、双方签订的《合资企业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 月 22 日 




